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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学术讲座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学院各类学术讲座的管

理，根据中宣部、教育部及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等有关

文件要求，结合学院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学术讲座是指由学院管理部门或二

级教学单位面向全院师生举办，由学院教师和校外专家、学

者讲授的“城院大讲堂”“大学生科学文化论坛”及其他学

术讲座论坛（以下简称“其他学术讲座”）等。 

第二章  讲座要求 

第三条 各单位组织学术讲座论坛，必须树立政治意识、

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强化管理，确保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

成为宣传科学理论、传播先进文化、弘扬社会正气、促进学

术繁荣的阵地。不得为宣传邪教和封建迷信思想、违反四项

基本原则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错误观点提供讲台和传播渠

道。 

第四条 学术讲座应与学院各学科专业紧密联系，密切

结合学院教育教学、科研及师生的实际需求。讲座选题应具

有科学性、新颖性、前沿性和普及性，内容充实，具有先进

性和时代感。应侧重学科专业知识的延伸和相关学科专业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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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交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成为师生关注学科前沿，透

视社会热点的重要窗口。 

第五条 每次讲座的时间控制在 2小时左右，面向学生或

是以学生为主的讲座，听众人数应在 100 人以上；面向教职

工的讲座，听众人数应在 50人以上。 

第三章  主讲人资格 

第六条 讲座的院内主讲人，原则上应具备副高以上职

称，优秀博士毕业生或讲师也可申请专题讲座，经学院审核

同意后开展。 

第七条 聘请的院外主讲人应是某一学科领域的知名专

家或具有影响力的社会名人、学者等。应用性较强的学科专

业可以聘请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高级工程技术人员等。 

第四章  组织管理 

第八条 各单位举办学术讲座，实行分级分类归口管理，

坚持“谁主办，谁负责”的原则，实行申报、审批备案制度。  

1．以“城院大讲堂”名义举办的面向全院师生的学术讲

座，须经主管院领导同意并报党委宣传部备案后方可举办；

其中涉及到学术方面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讲座，须经研发处

同意，再报党委宣传部审批后方可举办。 

2．以“大学生科学文化论坛”名义举办的面向各单位师

生的学术讲座，须经主办单位领导签署意见，报研发处审批

后方可举办。 

3．以各类学生组织（学生会、学生社团等）为主办单位

举办的“其他学术讲座”，须先经学院团委同意，报党委宣

传部和研发处审批后方可举办；以教学单位为主办单位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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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他学术讲座”，须先经教学单位领导同意，报党委宣

传部和研发处审批后方可举办。 

4．邀请境外（含港、澳、台地区）学者作为主讲嘉宾或

参加学术讲座，须先经国际交流中心或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同

意，报党委宣传部、研发处等部门审批后方可举行；未经批

准，不得向境外人员发出正式邀请。 

5．经审批通过的讲座原则上要确保如期举办。讲座举办

的时间、地点等具体事项如有变更，应由主办单位及时上报

给党委宣传部或研发处等相关主管部门；主讲人、报告主题

等发生变更，主办单位需重新进行申报。 

第九条  举办学术讲座，主办单位需如实填写《东莞理

工学院城市学院学术讲座审批表》（见附件 1，以下简称“《审

批表》”），至少提前 5 个工作日将《审批表》报请党委宣

传部或研发处等相关主管部门进行审批，未经批准一律不得

举办。  

 “城院大讲堂”《审批表》原件由主办单位保存，复印件

留党委宣传部存档；“大学生科学文化论坛”《审批表》原

件由主办单位保存，复印件留研发处存档；“其他学术讲座”

《审批表》原件由主办单位自行保存。 

第十条 我院师生应邀到校外担任学术讲座报告人，必

须经过所在单位（党总支、直属党支部）批准。各单位党总

支（直属党支部）对获批的报告人，要提出明确的政治纪律

要求。凡未经学院批准，我院师生在校外作此类学术讲座等，

其所在党总支（直属党支部）要对其进行劝诫或批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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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师生作为此类学术讲座报告人，都要对自己的报告内容

等负学术、政治和法律责任。 

第十一条 主办单位和主管部门要从讲政治、讲大局的

高度，加强管理，规范程序，严格把关。主办单位必须对拟

邀请报告人的思想政治倾向和报告主要内容进行了解和把

关；如有必要，可事先征得拟邀请报告人所在单位党组织同

意。如发现报告内容有政治性错误观点，必须要求报告人对

内容做出修改，如报告人不愿修改的不得邀请。 

第十二条 主办单位应提前组织好师生参加讲座，负责会

场布置、主讲人接待、摄像、录音等工作，维持会场良好秩

序。重要讲座可提前联系新闻中心协调摄像、录音、新闻报

道等工作。 

第十三条 举办学术讲座，主办单位必须安排专业人员，

全程跟听，及时掌握动态，发现偏离报告主题，散布违反四

项基本原则、违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错误观点，必须当场

终止活动，并向党委宣传部和研发处报告，由党委宣传部牵

头进行后期处理。学术讲座结束之后，主办单位负责填写《东

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学术讲座备案表》（见附件 2，以下简

称“《备案表》”），并将讲座的的讲稿、课件、照片、新

闻稿等相关材料进行整理归档。 

“城院大讲堂”《备案表》原件由主办单位保存，复印件

留党委宣传部存档；“大学生科学文化论坛”《备案表》原

件由主办单位保存，复印件留研发处存档；“其他学术讲座”

《备案表》原件由主办单位自行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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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经批准举办的学术讲座，主办单位如需悬挂

横幅标语，在学院网页发布活动公告或院内外新闻媒体宣传

报道，必须征得新闻中心和党委宣传部的同意。对于未经批

准召开的学术讲座，院内新闻媒体一律不得报道。 

第十五条 在校园网上举办学术讲座等学术性活动，参

照上述要求办理。 

第十六条 各单位要加强对学术讲座论坛的管理，对未

经批准而举办的学术讲座，一经查实，要对主办单位所在单

位主要负责人提出批评；对因疏于管理造成不良社会政治影

响的，要追究责任，严肃处理。 

第五章 费用管理 

第十七条 举办各类学术讲座所涉及的费用，由主办单

位做出预算方案，活动举办前随同《审批表》一并报财务处

审核同意后，方可在活动结束后按照程序报销。 

第十八条 举办学术讲座发生的交通费、住宿费及劳务

报酬等参照财务部门有关规定执行。 

第六章 附则 

本办法由研发处、财务处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1.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学术讲座审批表 

        2.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学术讲座备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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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此表请双面打印） 

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学术讲座审批表 

 
主讲题目  讲座类型  

主办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讲座人  职称/职务/学历  联系电话  

讲座人单位  讲座时间  

听众对象  听众人数  讲座地点  

讲座人简介 （表后请附上个人详细简历及近期彩照） 

讲座 

主要内容 
（请尽量提供详细的讲座提纲） 

主办单位负

责人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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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业务主管 

部门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党委宣传部

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研发处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财务处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分管领导 

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注：1.此表由院内主办单位填写，适用于学术讲座申请。 
    2.讲座类型请填写“城院大讲堂”、“大学生科学文化论坛”或“其他学术讲座”。 

3.业务主管部门主要指团委、国际交流中心或港澳台事务办公室等。 
4.“城院大讲堂”《审批表》原件由主办单位保存，复印件留党委宣传部存档；“大学生科学文化论 
坛”《审批表》原件由主办单位保存，复印件留研发处存档；“其他学术讲座”《审批表》原件由 
主办单位自行存档。 

5.讲座场地由主办单位自行按照院内场地管理办法进行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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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学术讲座备案表 

注：1.本表在学术讲座举办后的 3个工作日内填写完毕。 
2.“城院大讲堂”《审批表》原件由主办单位保存，复印件留党委宣传部存档；“大学 
生科学文化论坛”原件由主办单位保存，复印件留研发处存档；“其他学术讲座”《审 
批表》原件由主办单位保存。 

讲座题目  
讲座类

型 
 

主办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讲座人  职称/职务/学历  联系电话  

讲座人单位  讲座时间  

听众对象  讲座地点  

讲座 

主要内容 
（请尽量提供详细的讲座内容要点） 

讲座效果 
学生反映  

教师反映  

讲座组织 

情况 

实际参加人员 
总人数  教师人数  

学生人数  来宾人数  

会场秩序  

异常情况及处理  

建议与意义 

 

 

主持人签名：    

年   月   日 

主办单位 

领导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